
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公共安全图

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实施意见（试行）的

通知

京公科信字〔2013〕1000 号

局属各单位：

根据《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北

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185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

规定，为规范我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工作，市局制

定了《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实施意见（试

行），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依据实施意见做好公共安全

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有关工作。同时提出如下要求：

一、职责分工

市局科技信息化部负责统筹、规范全市公共安全图像信

息系统的管理工作，依托市政府视频管理工作平台，充分发

挥视频管理办公室职能作用，逐步推进全市公共安全图像信

息系统的规范建设、监控探头的唯一编码标识等工作，开展

对局属有关单位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工作的监督、指

导、考评工作，全面掌握全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备案、

监管等情况，负责市政府负责建设的交通道路、广场等公共

场所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备案工作，对违反《管理办法》



的行为认为有必要进行处罚的，处罚权限按照市局有关规定

执行。

治安总队、内保局、网安、文保、人口总队的相关业务

部门按照保卫隶属关系，负责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备案

材料与现实情况的核对，报本单位科信部门复核，开展日常

监督管理工作，对违反《管理办法》的行为认为有必要进行

处罚的，处罚权限按照市局有关规定执行。上述单位的科信

部门负责本单位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备案材料的复核并

予备案，负责指导、组织、监督、检查、考核本单位相关部

门开展工作。

公交总队、铁路工程、铁道建筑公安局、十六分县局、

天安门、西站、开发区、燕山、清河分局的治安、内保、网

安、人口等业务部门按照保卫隶属关系，负责公共安全图像

信息系统的备案材料与现实情况的核对，报本单位科信部门

复核，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对违反《管理办法》的行为

认为有必要进行处罚的，处罚权限按照市局有关规定执行。

按要求将备案、监管、处罚等情况报本单位科信部门。上述

单位的科信部门负责本单位图像信息系统备案材料的复核

并予备案，负责指导、组织、检查、监督、考核本单位相关

部门开展工作。



没有保卫隶属关系的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

位，由该使用单位所在地的派出所负责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

统的备案材料与现实情况的核对后，报本单位科信部门复

核。所在地派出所负责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对违反《管

理办法》的行为认为有必要进行处罚的，处罚权限按照市局

有关规定执行。

区县政府负责建设的交通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公共安

全图像信息系统备案工作，由区县分局科信部门负责。

机场分局可参照上述分工原则开展公共安全图像备案和

日常监督工作。

局属有关单位结合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对公共安全图像

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每年开展不少于 2 次的检查，检查时应

当参考《安全检查内容表》（附件 1）开展检查，并填写检

查笔录。每年的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10 月 8 日至 10 月

25 日，科信部门对本单位的检查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复查；6

月 16 日至 6 月 30 日、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0 日，市局科技

信息化部对局属相关单位开展的检查工作进行抽查。

二、备案工作要求

备案初审工作实行双人工作制，一名民警负责受理备案

材料进行审查，另一名民警负责对备案材料进行复查，确认



备案材料齐全后，填写《备案审核表》（附件 2），按照备

案管理规定予以备案，向备案单位出具《备案回执单》（附

件 1）。

三、相关材料编号和印制要求

《备案表》（附件 1）、《备案回执单》的编号统一按照

规定要求填写。备案表编号由 13 位数字组成，第一至三位

表示单位编号（见附件 1《公安机关受理备案单位列表》），

第四至七位表示备案年份，第八至十三位代表备案序号。备

案序号逐年从 1 号编起。例如：东城分局 2013 年第一份备

案表编号为：1012013000001，第 100 份备案表编号为

1012013000100；其中，回执单编号与相应的备案表编号一

致；补正材料通知单（附件 1）编号按上述要求执行，单独

排序。

各单位按照附件样式，自行印制《备案审核表》、《备

案回执单》等表格材料。

四、公章使用要求

各单位应在《备案回执单》上注明需要公安机关盖章的

部位加盖公章。公章统一使用市局和区县分局单位行政章，

原有盖章制度取消。



五、数据报送要求

按照市局的统一表格进行填报。

附件：1.备案相关表格和材料（略）

2.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备案审核表（略）

2013 年 9 月 9 日

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

实施意见（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185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制定本实施意见。



第二条 北京市公安局、局属有关单位依据《管理办法》

和本实施意见，在政府其它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负责公共安

全图像信息系统建设、使用、维护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逐

步推进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规范建设，监控探头的唯一

编码标识等管理工作。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

的单位应当按照本实施意见，将本单位建设公共安全图像信

息系统的情况向公安机关备案，接受公安机关的监督检查。

第四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监督管理工作，应该坚

持合法、公开、便民、效率的原则，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商

业秘密，不得侵犯公民个人隐私。

第五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的备案、监管和处罚应当坚持

管辖分工和属地原则。

第二章 图像备案

第六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使用单位根据有关规定

主动向市或区、县公安机关申请备案。

第七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当自系统

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日内，持下列材料向公安机关备案



（纸质一式二份，电子版一份，电子版可通过互联网或者刻

录光盘报送）：

（一）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备案表；

（二）单位位置示意图；

（三）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布防图。

第八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使用单位提交的备案表

内容应当完整无缺项，单位位置示意图中应当表明单位所在

位置及周边情况，布防图中应当标明摄像机安装的具体位

置。

备案材料按照备案表、单位位置示意图、布防图的顺序

进行装订。

第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指派二名工作人员受理备案。工作

人员收到备案材料后，应当认真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符合备

案要求的，自受理次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由受理部门将备

案审批结果送达备案申请人，按要求填写《备案回执单》。

备案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备案要求的，工作人员应当一

次性告知其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备案申请人可以当场予以

补正。也可以在 10 个工作日内补正有关材料并向公安机关

备案。



第十条 已经向公安机关备案的内容发生变更时，公共安

全图像信息系统使用单位应当依照本实施意见的第六条、第

七条、第八条的有关规定重新向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备案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材料应当

及时立卷归档，档案材料应当齐全、完整。

公安机关应妥善保管备案材料，不得泄露备案材料和内

容。

第十二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使用单位不遵守备案

制度的，公安机关应按照《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

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使用单位可参考或使

用《安全检查内容表》（附件 1）、《值班日志》（附件 1）、

《信息使用登记表》（附件 1）。

第三章 执法管理

第十四条 局属相关单位、分县局根据《管理办法》，对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依法进行管理。监督检查

可以采取定期检查、临时检查、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方式

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不少于二名民警并出示工作证件。



监督检查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由监督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

位的有关负责人签字。

监督检查应当制作《检查笔录》，如实记录监督检查情

况和发现的治安隐患，并交被检查单位负责人或者陪同检查

人员核对签名。被检查单位负责人或者陪同检查人员对记录

有异议的，应当允许其说明；拒绝签名的，检查民警应当在

《检查笔录》上注明。

第十五条 局属相关单位、分县局业务部门对违反《管理

办法》的行为具有行政处罚的职责，处罚权限按照市局有关

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依据《管理办法》的规定，行政处罚种类有：

警告、罚款。

第十七条 局属相关单位、分县局依照《管理办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公安机关办

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并告知相对人

相应法律权利。

第十八条 做出行政处罚应由二名以上民警进行，收集违

法证据，制作法律手续，写出书面材料，连同处罚意见一起

报本单位主管领导审批后，开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份交受处罚单位，一份由做出处罚的单位保存。



第十九条 与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密切接触的人员，包

括监控室内值班监看人员、该部门主管领导、运行维护、安

全检查人员等，应当参加培训，具备岗位技能，掌握保密知

识。

第二十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所在地公安机关因执

法工作需要，查阅、复制或者调取有关信息资料的，应当持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一条 有关单位工作人员按照《管理办法》及其它

法律规定查看、调取、复制图像信息时，公共安全图像信息

系统使用单位应当予以积极配合，留存相关材料备查，不得

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二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使用单位和

个人，为侦破重大刑事案件、抓获重要犯罪嫌疑人提供重要

证据或者线索，以及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突出贡献的，公安

机关可以对有关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意见自颁布之日起实施。从实施之

日起，《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备案管理规定（试行）》

（京公内保字〔2007〕806 号）废止。

（备注：有效文件）


